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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時予以檢討，併予指明。

釋字第三七八號解釋（84.4.14.）

【解釋文】

依律師法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三條所設之律師懲戒委員會及律師

懲戒覆審委員會，性質上相當於設在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之初審與終

審職業懲戒法庭，與會計師懲戒委員會等其他專門職業人員懲戒組織

係隸屬於行政機關者不同。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決議即屬法院之終

審裁判，並非行政處分或訴願決定，自不得再行提起行政爭訟，本院釋

字第二九五號解釋應予補充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，係指人民有依法定程序，就其

權利義務之爭議，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，業經本院闡釋在案（參照釋字

第二二○號、第三六八號解釋）。其中所謂法院固係指由法官所組成之

審判機關而言，惟若因事件性質在司法機關之中設置由法官與專業人員

共同參與審理之法庭或類似組織，而其成員均屬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

何干涉，且審理程序所適用之法則，亦與法院訴訟程序所適用者類同，

則應認其與法院相當。人民依法律之規定就其爭議事項，接受此等法

庭或類似組織之審理，即難謂憲法上之訴訟權遭受侵害。

關於專門職業人員違背其職業上應遵守之義務，而須受懲戒者，基

於職業團體自治原則及各種專門職業之特性，掌理懲戒事項之組織，多

由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以訂定組織規程方式，組成包括各該職業團體成

員、行政主管人員及有關專家之委員會，如會計師及建築師等之懲戒組

織是。至於律師依法負有保障人權、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之

使命（見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修正公布之律師法第一條），

其執行業務與法院之審判事務相輔相成，關係密切，法律對其懲戒機

構之設立，遂有不同於其他專門職業人員之規定。依律師法第四十一

條：「律師懲戒委員會由高等法院法官三人、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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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及律師五人組織之；委員長由委員互選之。」同法第四十三條：「律

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由最高法院法官四人、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二人、

律師五人及學者二人組織之；委員長由委員互選之。」關於懲戒事件之

審理，則依同法第四十條規定採彈劾主義，亦即懲戒程序之發動，係由

懲戒委員會以外之機關或律師公會移送。又依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

授權訂定之律師懲戒規則，在組織結構上將上述懲戒委員會分別設在

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，其成員於行使職權時實質上亦與各該法院法官

享有同等之獨立性。此外，有關人員迴避，案件分配，證據調查（並得

囑託法院予以調查），筆錄製作，作成評議及書類等，或準用刑事訴訟

法之規定，或與法院審理訴訟案件之程序類同，各該委員會性質上屬於

法院所設之職業懲戒法庭，與其他專門職業人員懲戒委員會係隸屬於

行政機關者有別。雖各該懲戒委員會之成員除法官及檢察官外，尚有律

師或學者，此乃職業懲戒組織之通例，於其行使職業懲戒權法庭之特

性並無影響。受懲戒之律師對於律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不服者，得請

求覆審，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所為之決議，即屬法院之終審裁判，並非

行政處分或訴願決定，自不得再行提起行政爭訟，本院釋字第二九五

號解釋應予補充。又律師懲戒委員會既具職業懲戒法庭之性質，為使

其名實相符並增進司法化之運作，宜於修正相關法律時改為法庭名稱，

併予指明。

釋字第三七九號解釋（84.5.12.）

【解釋文】

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，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，乃土地法第三

十條第一項前段所明定。申請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者，依土地登記規則

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規定，應提出承受人自耕能力證明書，登

記機關既應就所提自耕能力證明書為形式上的審查，則其於登記完畢

後，經該管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查明承受人不具備自耕能力而撤銷該

自耕能力證明書時，其原先所有權移轉登記所據「具有自耕能力」之事




